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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方位重塑了劳动的形态。重塑了技术劳动形态，在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和

自主性的同时让员工面临更大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重塑了体力劳动形态，凸显了传统劳动法律制

度的滞后；重塑了劳动力市场，让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这些重塑导致了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下劳动者

的休息权遭到严重侵害、平台化和系统化管理下劳动者遭受着过度严苛的控制、信息技术对劳动场域

的全面介入致使大量劳动者难以跨过数字鸿沟沦为“数字难民”，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面临着一系列挑

战。与此同时，挑战与机遇相伴，当前关键是要以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打造政府、媒体、公民、

行业组织等多方协力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格局，以保护灵活就业为基础加强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以推

动科技惠民能力为核心优化创业就业新环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落实、法律制度改革、技术发展进步

等多层面着力，维护好新技术时代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保障权益，推进实现全民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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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

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1]2。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为劳动者权利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从宏观上来看，新的信息技术在21世纪重新塑造了劳

动方式和劳动形态，这不仅包括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劳动，也包括大量的体力劳动。就微观而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运用，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体力劳

动者的劳动时间被进一步精确计算，在一些领域甚至对劳动者形成了物化。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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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日趋复杂。着眼未来，信息技术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使传统劳动经验贬值的同

时，提升了创新能力的价值，为劳动者权利保护提供了新视野和新路径。

一、信息技术对劳动形态的重塑

信息技术在21世纪得到了全面运用，它对劳动的重塑是全方位的。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信息技术对技术劳动形态的重塑

早在20世纪70年代，远程办公就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地方初具雏形[2] 1142-1147， 但由于

技术发展尚不完备，在整个20世纪，工作仍然与一定的工作场所密切相关，生活与工作在时间和空间

上都有较明确的界限。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得到了全方位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远

距工作兴起并成为潮流。同时，受疫情影响，大量可以用于远程办公的软硬件技术得到更为广泛的运

用和推广，加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硬件上，各类更加轻便、性能更加强大的无线设备

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快速迭代和普及；在软件上，各类交互性更强的多媒体即时通讯软

件、办公软件使人们可以随时与亲友保持联系，也能够与同事、上司、客户展开更为紧密的业务交流

；在通讯基础设施上，无线网络逐渐覆盖了生活、工作的各个场所，使大量原本只能在特定地点开展

的工作，可以通过远程方式实施。信息技术在工作环境中的运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式

，也改变了技术劳动的形态。对劳动者而言，这种新形态将传统的办公空间与工作分离开来，人们可

以随时随地开展一些技术工作，从而使雇主无限度地侵占个人生活空间、时间成为可能。从积极面来

看，这种新形态能够提高人们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从消极面来看，这些

优势有可能带来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风险。工作场景更多地侵入家庭区域，工作、生活时间的界限也变

得模糊，雇主借助数字手段对员工工作状态的监控也愈发严重，这些反而可能让劳动者面临的工作强

度和工作压力超过以往[3] 10。

（二）信息技术对体力劳动形态的重塑

信息技术创造了大量新型就业机会。近年来，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发展迅速，网约

车、快递物流、外卖送餐、网络直播等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形态，如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速递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团

队组织撰写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显示，2020年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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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31万人，同比增长约1.3%[4] 8。这些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

起来的新兴职业，产生了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首要的便是重塑了劳动（劳务）关系的基本形态

。具体而言，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网络主播，到底是软件的用户，还是网约车公司、外卖公司、

娱乐公司的员工？他们到底是在提供劳务，还是与平台间形成了新型劳动关系？这种新模式在重塑体

力劳动的同时，更加凸显了传统劳动法律的滞后性，我们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制度准备去适应这种更加

灵活的用工方式。

（三）信息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重塑

新信息技术，使得传统的劳动分工模式呈现出新的面貌，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显著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解决了地区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创

造和保留了更多就业机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工作区域转移成为可能，工作地点更加多元化。传

统劳动也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可能是跨区域的，如中国的许多产业便从大城市转移到了中小城市

，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也可能是跨国的，如美国许多公司便在中国、印度等地设置机构，进行工作

任务的跨国分配。显然，这种包容性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无疑是一种利好，实现了人才资源跨区

域的高效配置，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存在“双刃剑”效应——新技术也可能

催生新的壁垒，例如低技能工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相关职业之外，引

发新的社会问题[3]。一些学者将这种壁垒形象地称作“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通常数字鸿沟源

于不同国家、地区、阶层的人群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也可能源自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数

字难民对技术的使用程度[5] 167。劳动力市场的重塑，让传统岗位经验的价值降低，工业化、标准化

作业流程下的劳动者就业困难，新知识的掌握、接受程度成为新形态劳动者的重要资本。一种排斥大

龄劳动者的倾向开始蔓延，社会上流传的“35岁现象”也反映了大龄职工面临的淘汰压力和求职困难。

二、信息技术对劳动者权利保障的挑战

传统劳动法律制度主要适用于办公室、工厂等实体化的工作场景。在传统工作制度下，固定的工作场

景能够让工作和生活相对隔离。新技术形态的应用却可能消融这种工作场景的界限——无论在技术工

作还是体力劳动当中都是如此。

（一）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导致劳动者休息权遭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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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作组织模式。对比传统工作模式可清晰发现：依托工作场所、工

作设施的工作组织模式开始失效，新技术使员工可以更便捷地在办公场所之外开展工作。新冠疫情显

然进一步加速了居家工模式的推广[6] 14。根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2020

年的统计，在COVID-19大流行暴发之前，只有5%的欧盟员工经常远程工作，14%经常或偶尔远程工

作。然而，在2020年7月大流行最严重时期，近50%的欧盟劳动力完全或部分远程工作，其中34%的

人是为了应对公共卫生限制[7] 3。即便不是远程办公，许多员工也可能被要求在晚上或假日期间保持

工作连接，必须及时回复电子邮件或电话，以便达到雇主的目标。这必然导致工作和生活领域界限的

模糊，让工作和生活更加难以平衡，造成员工严重的生理和心理负担。一方面，新的工作模式极大可

能会导致工时的增加，从而影响员工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会导致员工心理压力的增加。有研究表明，

即使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不从事实际工作，仅仅被要求“随时待命”，也会增加他和家庭的压力[8]

1-6。因为这会使人更加难以“关闭”身体，阻碍身体的恢复机制，从而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9]

146-164。

具体而言，新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工作时间的灵活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作条件，使

部分员工能够协调工作和个人生活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从办公室解放出来，他们可以穿着

睡衣在家工作，而不需要在通勤、着装方面花费太多时间。这是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

的显著积极意义。然而，并非所有行业、所有工种都适合远程办公。从实际情况看，常态化办公和远

程办公相结合的形式在目前更为普遍。这种新的工作模式，给劳动者权利保障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

在工作时间外，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字通讯设备使员工无法逃避工作。雇主可以通过短信、聊

天工具或电子邮件与员工进行联系，让他们加班处理一些任务。美国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至20

14年，有78%的男性员工工作时间的增加与在家工作而不是在办公室工作有关[9] 22。欧洲的数据同

样表明，运用信息技术工作的员工，其工作时间长于其他员工。“这表明，要么是运用信息技术的工作

需要更长时间，或者信息技术工作使工作时间更长成为可能。考虑到‘随时随地’工作的性质，这是意料

之中的结果。”[9] 23在这种新的工作形态下，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职业发展与健康问题，成为新的

技术条件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课题。

从传统的劳动法律制度来分析，如果“随时待命”违背了工时制规定，导致员工工作时间过长，在有效

举证的情况下，其主张自然能得到法院支持。这在传统的劳动法框架下完全可以实现，我国的司法实

践显然也支持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的一起判决中明确指出：“通常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应当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同时，我们认为，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工

作期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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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然而，如果“随时待命”并未导致实际工作的增加，又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呢？这涉及一个“断开连接权

”（Right to Disconnect）的问题。也就是企业不得在下班时间联系员工，员工也有权对企业在下班时

间传递的邮件、信息、电话不予理会。我国目前未见此类案例，但美国曾出现过相关诉讼。早在1991

年，由于当时已出现了可以帮助雇主随时找到员工的电子设备——传呼机，便产生了与“断开连接权”

有关的类似争议。在这起案件中，Bright受雇于休斯顿西北医疗中心，他被要求“随时待命”，必须永

远带着传呼机，只能在医院方圆20分钟范围内活动，并不得醉酒或出现其他状况，以确保其能够“随

时待命”。实际上，他在工作时间以外一直在待命，并未真实开展工作。法院认为，传呼机和待命时间

给Bright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他仍然可以利用足够的待命时间来满足个人需要，这不属于真正的加

班[10]。时至今日，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在联邦层面制定任何法律，直接规定雇员的“断开连接权”，

但美国的一些州采取了一定措施。如纽约州就立法规定，如果雇主要求员工能够随时开展工作，或要

求他们始终在工作地点附近待命，则应对员工予以补偿[11] 4。

一些欧洲国家最初是从劳资协议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的。2013年德国大众汽车和宝马公司与员

工达成协议，限制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使用移动设备交换工作信息。2014年，法国工程、信息技术、

咨询和市场研究公司的雇主联合会与主要工会就断开远程通信工具的权利达成了一致[12] 232。一些

国家则进一步开展了立法探索，法国于2016年完成了相关立法，规定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强制性集

体谈判中，应当讨论有关断开连接权的问题。但这项规定仅适用于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意大利也采

取了类似做法，该国2017年第81/2017号法律第19条规定了断开连接的权利：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书面

协议中必须规定雇员的休息时间，并说明双方为保证工人有权断开与公司设备的连接而采取的技术和

组织措施[13] 110-129。比利时则在2018年通过了《加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法》（the Law on

strengthe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ohesion），该法第16条明确规定，雇员超过50人的公

司，应当与员工开展协商，明确通讯工具使用相关问题。

这一权利在近些年得到欧洲司法机关极大的关注。欧洲法院在2018年的一起案件中指出，一名志愿消

防员在休息时也必须随时待命，以确保在几分钟内回应他的雇主，这显然会限制他利用这段时间去做

其他事情，因此“随时待命”的时间应被视作工作时间。在法国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判决涉案公司支付

一名前员工6万欧元，因为该公司未能尊重他在办公时间外断开手机和电脑的权利；在爱尔兰的一起

案件中，涉案公司要求员工加班处理工作邮件，导致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因此被判决支付该员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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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欧元[3] 12。这两起案件体现的是这些法院对断开连接权问题的关注。

（二）平台化和系统化管理下劳动者遭受着过度严苛的控制

新技术的运用和新生产组织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水平，却也给劳动者带来了新的

困扰，并进一步影响当下劳动法律制度的实施。历史上，生产线提升了各类生产的效率和水平，却让

劳动者困在生产线之中。如今，大数据、移动电子设备、导航系统的广泛使用，使传统的工作组织模

式发生改变，也将劳动者困在了各种“系统”里。一位网约车司机或外卖小哥，他们与相应的网约车、

外卖平台之间到底是构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合同？表面上看，他们与相应平台签署的协议中往往明确

强调，司机、配送员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平台只是起到撮合交易的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却是多样化的。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明确规定，出租汽车（巡游车和网约车）驾驶员与经营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按劳动

合同履行的，认定为劳动关系；双方订立承包、租赁、联营等合同，并建立营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分配机制的，按双方约定执行。上海高院发布的《2016-2018年上海市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提炼

出一个基本标准：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合意签订劳动合同，由劳动者一方从事用人单位

安排的工作、接受用人单位监督和管理，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提供劳动保护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

经济和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不接受管理和监督，未形成具有经济和人身依附特征，则不

应认定为劳动关系。而在实践中，考虑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依据，应从双方协议的法律性质、工作是

否有较强的自主性、在日常工作中是否接受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公司是否直接支付劳动报酬等角度加

以综合考虑。

显然，在新业态下适用传统的劳动法观点来认定劳动关系，是司法实践中较为通行的观点。这也导致

法院常常支持平台的主张。如在广东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就认为，网约车司机在网络平台接单从

事专车司机服务，可自行决定是否及何时登录平台软件接单，也可自行选择切换订单模式，或退出登

录，其工作实际完全由其自行安排。尽管该公司专车司机需要统一着装、按时刷脸报到、接受培训、

接单后迟到或在服务过程中被投诉会受到处罚以及禁止线下交易等，但结合网约车行业特点，这是网

约车公司为保证服务质量而对服务进行规范，应视为网约车公司对司机提出的履约要求及标准，达不

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施劳动管理的程度。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司机与网约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用传统的劳动法思维去看这个问题，确实看不到在劳动关系中应当有的具有一定管理性质的关系

。一位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见到平台的管理人员，甚至永远见不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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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管理者，这怎么谈得上管理呢？然而，管理却无时无刻不存在。网络平台（尤其是外卖平台）通过

精准算法对复杂的劳动秩序进行管理[14] 57，并设置了复杂的数据规则，使员工必须按规则从事业务

，这全方位地重塑了劳动的运行状态。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平台通过算法寻找订单配送的最短时间

，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被不断缩短，如不能按时送达的将面临严苛的超时罚款和差评风险。外卖骑手

不得不分秒必争，甚至不惜违反交通规则，面临严重的工作事故风险。尽管这些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

手有权拒绝接单，但会面临严苛的惩罚措施和淘汰风险。系统可能不再给他们派出足够多的订单，显

著减少他们的收入。显然，这种基于系统的控制，远比雇主的控制来得更为严密，劳动者虽然不在实

体的流水线上，却在虚拟的系统中被更加精确地安排。

（三）信息技术对劳动场域的全面介入导致大量劳动者沦为“数字难民”

在信息时代，真正跨过“数字鸿沟”的，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而没有跨过的，则被称作“数字难民”（di

gital refugees）。2006年，Wesley在《数字难民和桥梁》一书中首次使用“数字难民”一词，它是指那

些远离数字文化，生活在过往经验塑造的旧大陆中的人群，是对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远离

数字技术的人的比喻[15] 102。“数字难民”不同于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也不同于成年后通过长时间学习适应了数字化环境的“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他们通常是身在新大陆，心在旧大陆，难以融入数字环境中的老年群体。

“数字难民”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教育条件的不均衡。早在1999年8月，美国商务部就曾发布一份名为

《穿越网络：定义数字鸿沟》（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的报告，调查

了美国人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电脑和电话的趋势。调查显示，尽管美国家庭、学校和企业连接到互联

网的总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在1998年，超过40%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脑，四分之一的家庭可以上网。然

而，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即有色人种、穷人、农村和城郊的居民，在互联网及其他信息技术方面的

普及率仍严重不足。另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美国学校平均每10个学生拥有一台电脑，而少数族裔

学生占学生总数90%或以上的学校，则平均17个学生拥有一台电脑；高收入地区约75%的学校可以接

入互联网，而低收入地区只有55%左右[16] 7。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美国，同样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

。一个从小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成长的人，与从未接触过互联网的人相比，他们获得知识的渠道与机会

显然是不同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这种机会不平等，甚至可能引发发展权意义上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数字难民的产生源于代际的差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非网民规模仍有4.02亿，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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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足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因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54.5%；因

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20.0%；因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而不上网的非网民

占比为14.0%；因年龄太大/太小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13.8%；因没时间、不感兴趣等原因不上网

的非网民占比均低于10%[17]。尽管我国在信息网络服务上，已斥巨资改善了基础条件，但这并不必

然能消弭“数据鸿沟”。在当下，老年人因各种原因而不能使用网络所带来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日常

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老年人在数字支付上的困扰。在疫情背景下，这种困扰还包括功能机不能使用健

康码等问题。应当认识到，老年人对新鲜事物接受较慢，其社会功能在信息技术时代受到了更多限制

，其生活也随之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没有新的信息技术，他们完全可以使用纸质货币，依托巡游的

出租车来满足生活需求。但在信息技术服务于生活方方面面、为很多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挤压了旧

的生活方式的便利性。许多商店不愿意接收纸币；许多出租车成为网约车，不再为路边招手的客户提

供服务。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时期，乘坐公交车需要手机扫码登记，进入公共场所需要出示健康码等，

限制了互联网使用率较低的老年人的活动，显著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

由于我国在信息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因基础设施问题带来“数据鸿沟”“数字难民”问题相对

较轻。但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部分老年人仍然在信息技术的利用上，与熟练运用新技术的“数

字原住民”呈现出巨大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鸿沟”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小了。这种影响是全方

位的，严重干扰了这些人群的正常工作。在疫情影响下，大量线下工作被迫调整到线上，相当一部分

人群更因为脱离网络而面临新的困扰。一种困扰是显性的，就是重新学习相关技能所带来的窘迫，如

因疫情“停课不停学”而被迫触网的老教师、新“主播”；一种困扰则是隐性的，一些人可能因为工作转

移到线上而丧失了可能的工作机会，如一位年老的出租车司机，可能因为不懂如何有效地使用网约车

平台，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订单。

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淘汰一部分职业，使得“数字难民”的门槛进一步降低。现代

意义的“数字移民”甚至“数字原住民”，在未来都可能成为“数字难民”或其他类型的“难民”。可以想象，

未来的网约车可能是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届时，使用者根据需要将自己的定位和目的地发送给网约

车平台，电动汽车便会接受指令并自动驾驶到使用者附近。使用者通过人脸识别或其他方式上车，车

辆便会将他带到他想去的位置。如果车辆的电力不足，它便会自动找到附近的某个充电设备为自己充

电。未来的快递、外卖，也可能使用小型无人机进行配送，收货人只要打开窗户就可直接领取所购物

品，等等。实际上，这些技术都已基本成熟，这些设想的场景也并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在未来十几年

内甚至几年内就很可能成为现实。在这个并不会太遥远的未来世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

都可能成为不再需要的职业，相应地，一些需要进行数据分析、计算机软件编程的工作将成为高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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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真正属于未来的劳动者，将不再仅仅能够使用电脑、移动终端等，还要能够编写代码、设计网站

和软件、排除故障和建立网络。而我们这些自诩为“数字原住民”或“数字移民”的网络使用者，或将成

为更加发达技术条件下的“数字难民”。随着新技术浪潮的快速迭代更新，现在的“懂行人”都有可能在

未来成为“门外汉”，所以要重视那些没有跨过“数字鸿沟”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三、信息技术时代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路径

信息技术为劳动者权利的保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只有从企业社会责任拓展、法律制

度保障和技术手段运用这三个层面综合施策，才能更好地保障新形态下劳动者的权利。

（一）以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打造多方协力的保护格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20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个内

涵外延模糊的概念，它曾引发学界的巨大争议。按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企业设立的目的就是盈利，因

此企业的责任就是在法律范围之内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特别是在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看来，伦理道

德从来都不在企业的考量范围之内，而是强加给企业营利以外的责任。弗里德曼就认为：“企业具有一

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

的利润的活动。”[18] 128在他们看来，要求企业承担营利以外的责任，容易给政府干预企业创造借口

。这种理解，实际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理解为经济责任，可以算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当然延伸

，但却否定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语词的科学性。

一旦企业的发展超出了商业活动的边界，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更多责任

。这些责任首先是道德责任。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采

纳了这种表述，即企业社会责任区别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

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

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19] 25。当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大企业逐渐成为

跨国企业之时，单纯依托国内法已无法约束企业的活动。一些企业为了规避国内生产成本的增加，将

生产基地设在人力资源成本、环境保护要求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企业的社会责任便理所当然与

贸易摩擦紧密联系起来，并成为贸易摩擦背景下的重要话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得

到进一步延伸，开始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方面内容[20] 500[21]

3。总的来看，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也越大，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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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对个人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大。从社会层面看，部分企业开始具备了获取大量

社会信息的能力；从个人层面看，企业对员工的控制能力极大增强，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前所未

有地模糊。越是强大的能力，越需要克制。企业应认识到员工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所可能带来的有害

影响，从而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平衡企业获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应尽可能与

员工达成协议，征求员工的意见，确保员工的休息、个人生活和休假权利得到尊重，明确员工行使断

开连接权利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企业将其视作一种应当遵守的社会责任，社会则将其视作雇主品牌

及影响力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尊重断开连接权拥有良好社会氛围。

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不能理所当然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优势，过度地侵占劳动者的私人生活

，而且还应当主动担负起减少信息技术对劳动者生活领域的负面影响的社会责任，积极维护劳动者的

休息权利。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拓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企业的自律，还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多方协作

机制和多元督促机制。一方面，政府应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拓展的引导和鼓励方。政府要营造尊重劳动

者、保护休息权利、尊重个体生活和私人空间的社会环境，对积极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企业予以肯定

和表彰，对不履行或变相不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企业予以一定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公民、媒体、

行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应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拓展的监督方，并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对企业社

会责任拓展发挥实质性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二）以保护灵活就业为基础加强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

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会后，他在

答中外记者问时表示：“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容纳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大概能够容纳2亿

人的就业。”这样的一个庞大就业群体，其劳动权利保护理当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但在实践中，为了节

约人力资源成本，一些企业假借承包合同、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协议降低和规避劳动用工成本。一些

平台（特别是外卖平台）采用严苛的考核指标，严重威胁员工的安全与健康。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区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不同情况，要求依法合规用工。其中，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

应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

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从事自由职业等的，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该意见还明确要求，企业要牢固树立

安全“红线”意识，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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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件来看，无论是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还是与企业构成事实劳务关系的劳

动者，都可以基于法律和协议获得有效保护。然而，保护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仍然任重道远。这不

仅仅涉及企业，也涉及我国社会保障、税收等各项政策制度的整体调整。也就是说，在信息技术时代

，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不能仅仅依托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而应当通过经济、社会、行政领域等一系

列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完善，打造劳动关系法律保障体系，为劳动者权利保障建构全方位的法律制

度。

（三）以提升科技惠民能力为核心优化创业就业新环境

如前所述，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数字难民”可能会不断涌现，而且“数字鸿沟”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解决“数字难民”的问题，不仅当下亟需作为，也是未来的重要工作。破解新技术带来的劳动

者权利保护难题，最重要的还是依托技术的发展。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解决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

者权益保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即以人民为中心，提升科技惠民，特别是提升惠及劳动者的力度和幅

度，让科技应用为劳动者的创新创业就业提供更高效便捷的环境。

当下，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让所有人都能参与智慧社会的建设，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2020年以来

，相关部门大力推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及特殊群体的无障碍普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优先推动115家网站、43个App进行适老化改造，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使

用智能技术的困难。互联网企业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加快解决老年人无健康码出行难、不会操作就

医难等问题。健康码适老化相关功能已覆盖全国至少3000万老年群体。科技互联网企业在地图、新闻

等应用中开通针对残疾人群的无障碍功能，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民。2021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明确开

展适老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2021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

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在服务原则、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了

细化，为中老年网民融入互联网生活，共享互联网红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展望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势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更多人群将会因为技术发展而变成新的“

数字难民”。正如当下的“数字难民”一般，他们当年因教育的普及而不再是文盲，从而领先于先辈，却

因技术的发展而脱离时代，落后于后辈。未来的中老年人，是否又会因为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

时代脱钩呢？答案是显见的。前已述及，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显然不属于当前意义上的“数

                            ?? 11 / 16



字难民”，但在智能科技、大数据等技术条件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他们却很可能丧失现有的工作机

会，而又难以适应新的技术条件，从而成为新的“数字难民”。技术要服务于人的需求，这些新技术的

广泛运用，可能让许多劳动力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却又可能让许多人处于结构性的失业当中。着

眼未来，通过科技惠民提高劳动者的能力素质，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创新的知识进一步为劳

动者提供技能武装，使他们不至于成为新科技下的“数字难民”，成为一个需要更加重视和关注的重大

课题。

四、结语

解铃还须系铃人，信息社会带来的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法律制度落后于技术发展带

来的脱节，是因为企业能力超出企业责任带来的失序，是因为劳动者未能适应技术要求带来的茫然。

要解决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必须多管齐下，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改革—

—技术发展进步的不同层面着眼，从政府、企业、个人多个角度出发，节制资本，克制技术，为社会

增进福祉，为人民谋求幸福。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人，越是先进的技术，

越是要以人为本，越要考虑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科学应对新技

术带来的新课题，真正为技术发展校准民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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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Kun, SHU Taotao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form of labor in an all-

round way. It has reshaped the technical form of labor, improved the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of

work yet exposing employees to more work burden and pressure ; it has reshaped the form of

physical labor, highlighting the lag of the traditional labor legal system ; it has also reshaped the

labor market and mad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deteriorate. These reshapings have led to

serious violations of workers ' right to rest as the boundaries of work and life have further blurred,

excessive control of workers from strict platform 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 and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labor field. A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thus become ' digital refugees ' because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

rights in China is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However, challenges bring opportunities. At

present, the key is to build a multi-party pattern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 rights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media, citizens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on the premise of expand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engthe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labor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ng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create a new environment that can boost employment and start-ups by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core to benefit peopl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eform of legal system,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 security will be

guaranteed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of the technology era,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

quality employment for all will be realized.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rights of workers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digital

divide ;benefits of technology to people ; Labour relations ; employm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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